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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NGAI LIK INDUSTRIAL HOLDINGS LIMITED
（毅力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2）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毅力工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7,272,343 2,561,530
完成合約之成本 4 (7,268,777) (2,557,791)

毛利 3,566 3,739
其他收入 118 705
行政開支 (5,072) (5,815)

經營虧損 (1,388) (1,371)
融資成本 — (2,747)

除稅前虧損 6 (1,388) (4,118)
所得稅開支 7 (227) (22)

本期間虧損 (1,615) (4,140)
其他全面收入
— 因換算而產生之匯兌差額 128 (20)

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1,487) (4,160)

每股虧損（港仙） 9
— 基本 (0.16)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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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 511 461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 —

511 461

流動資產
貿易應收賬款 10 1,070,789 982,233
公用事業按金 317 317
可收回稅項 269 269
銀行結存及現金 93,466 101,586

1,164,841 1,084,405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1 2,985 1,536
貿易應付賬款 12 1,066,787 986,489
應付中間控股公司之款項 7,750 7,750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38 38
應付稅項 443 217

1,078,003 996,030

流動資產淨值 86,838 88,37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7,349 88,836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4 101,959 101,959
儲備 (14,610) (13,123)

權益總額 87,349 88,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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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報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換算儲備 累計虧損 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101,959 171,200 71,372 214 (253,024) 91,721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20) (4,140) (4,160)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01,959 171,200 71,372 194 (257,164) 87,561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101,959 171,200 71,372 259 (255,954) 88,836

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 — — 128 (1,615) (1,487)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01,959 171,200 71,372 387 (257,569) 87,349

附註： 其他儲備指於過往年度藉註銷每股現有股份0.09港元之繳足股本，將0.01港元股本削減所產生之進賬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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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耗之現金淨額 (8,054) (102,456)

投資活動所耗之現金淨額 (125) (12)

融資活動所耗之現金淨額 — (2,747)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減少淨額 (8,179) (105,215)

於四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1,586 113,343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淨額 59 (1)

於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93,466 8,127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之分析：

銀行結存及現金 93,466 8,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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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
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所載之適用披露規定
編製。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綜合虧損約2,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4,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流動資產淨值約87,000,000

港元（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約88,000,000港元）。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規定之一切資料及披露事項，故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編製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
報表所依循者一致，惟首次採納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適用於本集團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開始之會計
期間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及詮釋）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對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 

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之修訂 政府貸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披露 — 抵銷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之修訂

綜合財務報表、聯合安排及於其他實體權益之披露：過渡 

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聯合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於其他實體權益之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褔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20號 地表礦藏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採納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報方式並
無構成重大影響。故此，概無需要作出過往期間之調整。

本集團並未提早採納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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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7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強制生效日期及過渡性披露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

投資實體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2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 抵銷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1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之修訂 資產減值1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 確認及計量 — 衍生工具更新及對沖會計之持續性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21號 徵費1

1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正評估應用此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之潛在影響，並預期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
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3. 營業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集團之營業額包括：
石油及天然氣銷售合約之所得款項總額 7,272,343 2,560,031

EMS業務之收益 — 1,499

7,272,343 2,561,530

4. 完成合約之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集團之經營成本包括：
石油及天然氣購買合約總額 7,268,777 2,556,322

EMS業務之銷售成本 — 1,469

7,268,777 2,557,791

5. 分部資料

可報告及經營分部根據經由主要營運決策者（即主席兼行政總裁）就分配資源至分部及評估其表現而定期審
閱之本集團各部份之內部報告為基礎識別。

本集團之可報告及經營分部如下：

EMS業務 — 設計、製造及銷售電子及電器產品。



– 7 –

石油及天然氣交易 — 訂立石油及天然氣買賣合約以及提供有關該等合約之諮詢服務（包括液化天然氣）。

 分部業績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MS 

業務
石油及 

天然氣交易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營業額 — 7,272,343

分部業績 (15) 1,144 1,129

未分配開支 (2,517)

除稅前虧損 (1,388)

 分部業績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MS 

業務
石油及 

天然氣交易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營業額 1,499 2,560,031

分部業績 23 136 159

未分配開支 (4,277)

除稅前虧損 (4,118)

 分部資產及負債

由於主要營運決策者並無就分配資源及評估其表現而審閱分部資產及負債，故概無呈列有關資產及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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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分部

下表提供本集團按地區市場劃分之來自石油及天然氣交易分部收益及收益（EMS業務）及本集團按資產所在
地劃分之非流動資產之分析，而不論所交付商品或所提供服務之來源地：

來自石油及天然氣交易 

分部收益 收益（EMS業務） 非流動資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中國（香港除外） 165,061 770,104 — — 17 20

香港 618,246 — — — 494 441

中東 — — — 1,499 — —

新加坡 6,489,036 1,789,927 — — — —

7,272,343 2,560,031 — 1,499 511 461

6. 除稅前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6 2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443 (68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6 —

利息收入 (109) (25)

樓宇物業之經營租約租金 571 —

7.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稅項
香港 227 14

其他司法權區 — 8

期內稅項支出 227 22

附註：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兩個中期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之稅率計算。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的實施條例，本公司中國附屬公司的法
定稅率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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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該兩個中期期間均無支付、宣派或建議派付股息，且自報告期結束以來亦未建議派付任何股息。

9.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 (1,615) (4,140)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1,019,592,858 1,019,592,858

由於本公司於該兩個中期期間並無任何潛在普通股，因此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10. 貿易應收賬款

石油及天然氣銷售合約之應收賬款乃以獲國際信貸評級機構授予高信貸評級之銀行發出之信用狀或票據結
算，平均信貸期自付運提貨單日期後或電匯當日起計七日至六個月不等。

以下為所呈列應收賬款於報告期結束時按發票日期進行之賬齡分析。

於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30日 517,929 385,413

31日至60日 96,098 583,207

61日至90日 29,288 —

90日以上 427,474 13,613

1,070,789 98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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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於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客戶墊款 2,770 —

其他應付賬款 160 156

應計費用 55 1,380

2,985 1,536

12. 貿易應付賬款

石油及天然氣購買合約之應付款項乃供應商按付運提貨單日期後七日至六個月不等之平均信貸期授出。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應付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計算）之賬齡分析。

於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30日 516,284 384,532

31日至60日 92,906 584,940

61日至90日 29,233 —

90日以上 428,364 17,017

1,066,787 986,489

13.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以現金代價約6,000港元出售了若干賬面總值約為22,000港元
之物業、廠房及設備，導致產生出售虧損約16,000港元。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對物業、廠房及設備投入約13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2,000

港元）。

14.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股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普通股，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 1,019,593 10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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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堅毅投資有限公司（「買方」）與盈暉有限公司（「賣方」）及賣
方股東訂立一份協議，據此，買方有條件地同意收購，而賣方有條件地同意出售銷售股份（即賣方全資附屬
公司聯榮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總代價為2,861,775,000港元，其中(i)70,000,000港元視為由按金以現金支
付；(ii)1,953,875,000港元乃透過促使本公司以每股代價股份0.7港元之發行價向賣方股東發行及配發合共
2,791,250,000股代價股份支付；及(iii)餘款837,900,000港元乃透過促使本公司以每股可兌換優先股0.7港元之發
行價按面值向賣方股東發行及配發合共1,197,000,000股可兌換優先股支付。

截至本中期報告批准日期，相關收購尚未完成。

16. 比較資料

如附註15所述，本集團已簽訂一份買賣協議，收購一間從事天然氣銷售及運輸之附屬公司。該收購完成後，
天然氣銷售及運輸將成為本集團之核心業務。天然氣銷售及運輸之收益將計入本集團之營業額。為令呈列一
致，本集團之營業額亦包括簽訂石油及天然氣銷售合約產生之所得款項總額，該款項已計入過往年度財務報
表之石油及天然氣合約以及諮詢服務產生之收入淨額。此外，石油及天然氣購買合約總額計入本集團之完成
合約之成本，而完成合約之成本計入過往年度財務報表之石油及天然氣合約以及諮詢服務產生之收入淨額。
比較數字已重新呈列以令呈列一致（詳情請參閱附註3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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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無）。

業務回顧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期間（「本期間」），本集團錄得約2,0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4,000,000港元）之虧損。本集團於本期間之營業額由
約2,561,000,000港元增加至約7,272,000,000港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石油及天然氣貿易業務持續
增長。

鑒於出口製造業之經營環境處於關鍵時刻，EMS業務於本期間並無產生收益（截至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5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堅毅投資有限公司（「買方」）與盈暉有限公
司（「賣方」）及賣方股東訂立協議，據此，買方有條件地同意收購，而賣方有條件地同意出售銷
售股份（即賣方之全資附屬公司聯榮有限公司（「聯榮」）全部已發行股本），總代價為2,861,775,000
港元（「收購事項」）。聯榮乃透過其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廣州元亨燃氣有限公司主要在中國從事液
化天然氣之加工、分銷、銷售、貿易及運輸以及其他附屬業務。截至本中期報告獲批准之日，
收購事項尚未完成。

除收購事項外，本集團將繼續實施二零一二╱二零一三財年年報所述的業務發展策略，並物色
新的商機為其股東創造價值。

本集團之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營業額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之營業額增加至約7,272,000,000港元，較上一個財
政期間上升約183.9%。該增加主要由於處於增長的石油貿易業務於期內錄得營業額約
7,272,000,000港元所致。

毛利

期內毛利約為3,600,000港元，較上一個財政期間下降約4.6%。本期間之毛利率由0.15%下降至
0.05%。毛利率下降主要是由於競爭激烈加上同業競爭對手持續的挑戰。為提升價格形象，本
集團縮減了其財務成本而非提高售價，導致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毛利率下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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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支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之行政開支總額約為5,1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數
字減少約12.8%。

本期間並無產生任何融資成本（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700,000港元）。減少
的主要原因是二零一二年三月完成公開發售後營運資金增加，使得對銀行融資之依賴程度下
降。

營運資金管理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結存及現金維持約93,5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三月
三十一日：約101,600,000港元）。

融資及資本架構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並無債務（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支出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對物業、廠房及設備投入約130,000港元（二零一三
年三月三十一日：約463,000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約為86,8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
日：約88,400,000港元）。流動比率約為1.08（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09）。股東權益約為
87,3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約88,800,000港元），此乃由於期內錄得約1,500,000
港元虧損所致。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用於抵押。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

庫務政策

本集團之銷售及採購大部份以美元及人民幣結算。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令本集團在此方面承
受之外匯波動風險甚低。有關人民幣之匯率波動風險亦較有限，因為以人民幣計值之貨幣資產
及負債賬面值並無重大差異。本集團仍然密切監察整體之貨幣及利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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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約20名僱員（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20名）。酬金待遇
一般參考市場情況及個別員工資歷而釐定。本集團僱員之薪金及工資一般於每年根據表現評估
及其他相關因素作出檢討。

審閱中期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未經審核，但已經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
會審閱。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載列之企業管治常規
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適用守則條文，惟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2.1條有關主席及行政總
裁角色區分及第F.1.2條有關應召開實質董事會會議而非以書面決議案方式討論公司秘書之委
任事宜存在偏離除外。

守則第F.1.2條規定，公司秘書之委任須以召開實質董事會會議而非書面決議案方式處理。現任
公司秘書之委任已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以書面決議案處理。董事會認為，在簽立委任現任公司秘
書之書面決議案前，已就此事項向全體董事逐一徵詢意見，而彼等並無任何反對意見，故而毋
須召開實質董事會會議取代書面決議案方式批准此事項。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梁海明博士、黃之強先生及謝祺祥先生。審核
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守則」）。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
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董事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之
準則。

買賣本公司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刊登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佈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頁www.hkex.com.hk「最新上市公司公告」及IR 
Asia Limited網頁www.irasia.com/listco/hk/ngailik/可供查閱。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將載有上市規
則規定之所有資料之中期報告刊登於上述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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